
 

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赣自然资函〔2021〕60 号 

 

 

江西省自然资源厅转发自然资源部 
关于江西瑞金民用机场项目用地 

土地征收批复的通知 
 

瑞金市人民政府： 

    现将《自然资源部关于江西瑞金民用机场项目用地土地征收的

批复》（自然资函〔2020〕1073 号）转发给你市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同时，江西瑞金民用机场项目农用地和未利用地转用业经省政府批

准，同意瑞金市将黄柏乡鲍坊村，叶坪乡横岭村、王屋村、寨下村

的农村集体农用地 86.2135 公顷(其中耕地 64.4591 公顷)和未利用

地 51.789 公顷转为建设用地。你市人民政府要督促当地人民政府严

格依法履行征地批后实施程序，做到补偿费用、安置途径和社会保

障费用落实到位。 

    附件：自然资源部关于江西瑞金民用机场项目用地土地征收的

批复 

 

江西省自然资源厅 

2021 年 3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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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 送：国家自然督察南京局，省政府办公厅，赣州市自然资源局， 

瑞金市自然资源局    

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2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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